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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通知于 2017 年 12 月 8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 2017 年 12 月

1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8 名，实际出席董事 8 名。公司监事、

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赵勇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如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公

司实际情况，同意预计 2018 年公司与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2,359,700 万元。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主要类型

为购买商品、接受服务、销售产品等，且均为持续的、经常性关联交易，该等日

常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

立意见。 

授权公司经营班子以市场价格为定价基础，办理与各关联方签署单项业务合

同事宜。审议本议案，关联董事赵勇先生、李进先生、杨军先生、邬江先生执行

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5%，该议案尚待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4票，回避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长虹佳华控股有限公司为四川长虹佳华信息产品有限

责任公司提供 5000 万元担保额度的议案》 

为支持本公司下属子公司长虹佳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华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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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资子公司四川长虹佳华信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佳华信产”）持续

发展，同意佳华控股为佳华信产提供 5,000万元担保额度，担保期限自公司股东

大会批准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事项召开之日止。 

本议案尚待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新增注册发行不超过 30 亿元短期融资券和 50 亿元超

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为满足营运资金需求，拓宽融资渠道，同意公司在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注

册后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不超过 30亿元的短期融资券和不超过 50亿元的超短

期融资券,其中短期融资券期限为一年，超短期融资券期限为不超过 270 天；同

意授权公司经营层根据公司经营需要以及市场状况，决定发行短期融资券及超短

期融资券的具体条款和条件及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在前述金额和期限范

围内确定上述债券的发行金额、期限、主承销商等中介机构，并制作和签署必要

的文件。 

根据《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议案尚待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工作需要，同意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7 日以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预计 2018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长虹佳华控股有限公司为四川长虹佳华信息产品有限

责任公司提供 5,000 万元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新增注册发行不超过 30 亿元

短期融资券和 50亿元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及《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附件《关于召开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2月 12日 


